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网站备案用户

注销备案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手机号码：              申请日期： 

	Ⅰ．注销备案信息（以下信息必须填写清楚，除说明外均为必填项）

	申请类别
（请选择其中一项并打√）
	○1.注销本单位备案       ○2.注销他单位备案

	申请依据
(请选择其中一项或多项

并打√及填写相应资料)
	□主体依据（如主体冲突或注销本单位备案请选，并填证号）
主办单位证号：

□域名依据（如域名冲突请选此项，并填写域名）

域名：

	拟注销备案主办单位名称
	

	拟注销备案号（必填)
	

	拟注销域名(空壳主体免填)
	

	备案注销原因（必须填写详细原因）

	Ⅱ. 申请单位信息(每项必填)

	申请单位(人)名称：
	
	单位公章：

	联系人姓名
	
	

	手机及固定电话
	
	

	联系人邮箱
	
	

	

	Ⅲ.处理结果(以下由通信管理局填写)

	处理日期：

	备注：



填表须知：

（本页是填写须知，不必打印，请只打印申请表，另附上相关证件）
本申请表适用于注销备案信息申请。注销备案是指注销已通过备案审核且有备案号的备案信息。填表时，请根据实际情在申请类别选择类别。

按注销的备案主体与申请人关系可分为申请注销本单位备案和申请注销其他与本主体或域名发生重复(冲突)的主体备案；按申请依据可分主体依据与域名依据两种，主体依据即主办单位有效证件(证件号码+效证件类型一致者)，域名依据即域名注册证书。注销申请时请对应具体情况说明原因并附上相关依据证件（域名证书复印件或单位有效证件）。

请检查所填写的备案信息（如域名，主办单位证件号码等）是否正确；如填写错误请修改。如备案填写无误，仍提示重复（冲突），请先确定是主体冲突还是域名冲突，并在备案管理系统的“公共查询”中，查询该信息已被哪个用户使用；若备案号(主体)为新疆以外的，请找相关省通信管理局处理。
Ⅰ、Ⅱ部分由申请人填写，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每项为必填项。第Ⅰ部分前三项为拟注销并已存在系统的备案信息，非指申请人未提交的信息；空壳主体指只含主体部分信息，不含网站信息（域名）的备案信息，只适用于主体冲突。
请根据以上情况使用A4打印纸打印《注销备案申请表》，纸张不符或未准确清晰完整填写者，视为无效申请。

注销备案必须提供盖有公章的申请表、域名证书复印件和单位有效证件（如企业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等）；个人则提供申请表、域名证书复印件和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并送到乌鲁木齐市开发区天鹅湖路501号新疆通信管理局803室(若材料不全，申请做放弃处理)，联系电话0991-2388862。
申请5个工作日内给予处理，请申请人自行在备案系统“公共查询”核实处理结果。

